
欢迎各位参加中培在线的培训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二十节

法官认可什么样的公司规章制度？



四十二、法官认可什么样的公司规章制度？

依法建立（修订）的公司规章制度才能获得

法官的认可，对员工有约束力。这里的“依法”

包括以下含义：

公司规章制度中“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的制定应当经过民主管理程序讨论协商才

能合法有效；

除规章制度外，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

事项”的决定也要经过民主管理程序讨论协商；



讨论协商通过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的决定在实施过程

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时仍然能够启动民主管理程序

要求协商修改。如果企业拒绝协商仍然有可能影响规章制度

或重大事项决定的合法有效性；

经过民主管理程序讨论协商的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决定

还应当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这也是生效的必要条件；

经常受人忽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决定中的内容，即使是经过民主管理程序讨论协商通过的，

也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四十二、法官认可什么样的公司规章制度？



《劳动法》第4条和《劳动合同法》第4条都要

求企业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其中《劳动合同

法》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民主管理程序”

都作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劳动法》第8条对

“民主管理程序”也列出了一些参考形式。

《劳动合同法》列举了8种“涉及员工切身利益”

的情形，即是指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

律、劳动定额等方面的内容。

四十二、法官认可什么样的公司规章制度？



民主管理程序并未被《劳动合同法》采纳为法律概

念，但对民主管理程序的内容作出了一些规定，即“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并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

《劳动合同法》未对所谓“重大事项”给出提示。但

一般法律实务界的理解是，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

3项所指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情形及《劳动合同法》

第41条所指的情形，应当都属于可能影响员工切身利益的

重大事项，比如并购、改制、转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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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提示：

1）公司制定或修订规章制度，或作出重大事

项的决定，如果内容涉及员工切身利益，事先应

经民主协商。但不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则无须

协商。

2）与员工代表或工会中任何一个机构协商，

都属于满足了“民主协商”的条件，企业可以视

具体情况操作。

3）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应当进行记录并保存，

未来需要时作为证据之用。



愿我们的共识

强大您的事业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大

家继续学习下一节，谢谢各位！


